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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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书面通讯形式召开。 公司现有

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人民币

２

，

７２０

百万元。其中关联董事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对此事项回避了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独立董事均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经过认真地审阅及审慎地调查，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２

、上述关联交易（

１

）为本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

２

）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

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如无可参考比较者）对本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

３

）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４

）有关交易预测交易总额符合公司运营的

实际情况，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３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４

、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该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

部门批准。

具体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

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公告》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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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概述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书面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８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之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人

民币

２

，

７２０

百万元，其中关联采购或接受服务类关联交易额人民币

１

，

６３０

百万元，关联销售或提供服务类关

联交易额人民币

１

，

０９０

百万元。其中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为关联董事，对上述事项回避了表决。

鉴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与鞍钢铁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鞍钢”） 签署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未能获得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为了保证公司生产

经营的正常合规运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的有关披露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

特此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批准与鞍钢集团公司之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２０

百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

５５

，

３４５

百万元）的

４．９１％

。其中关联采购或接受服务类关联交易额人民

币

１

，

６３０

百万元， 占按照本公司前五个工作日

Ｈ

股收市价平均值测算的总市值的

４．８９％

（该比例是根据香港

交易上市规则要求计算）；关联销售或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额人民币

１

，

０９０

百万元，占按照本公司前五个工

作日

Ｈ

股收市价平均值测算的总市值的

３．２７％

。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际

金额 （人民币百万

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

关联采购或

接受服务

主要原材料 鞍钢集团

１

，

００５ １４

，

４６８ ４７．３８

辅助材料 鞍钢集团

１０６ １

，

６５３ １１．８７

能源动力 鞍钢集团

１２５ １

，

９７１ ３３．１６

支持性服务 鞍钢集团

３９４ ５

，

６６５ ６５．８１

合计

１

，

６３０ ２３

，

７５７

关联销售或

提供服务

产品 鞍钢集团

１

，

０００ ９

，

２２５ １０．０９

筛下粉、废钢料和废旧

物资

鞍钢集团

２０ １２２ ８３．７０

综合性服务 鞍钢集团

７０ ５５９ ３９．０２

合计

１

，

０９０ ９

，

９０６

该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鞍钢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风光街

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７３０

，

９７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１０２０３５５８１９０４５６

主营业务：炼铁、炼钢、炼焦，其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

的制造，钢铁铸件、锻件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金属船舶制造，水泥制

品制造，电动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火材料制造，金属废料和碎屑的

加工处理，房屋、工矿工程建筑，工程准备，计算机系统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机构，物业管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联合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注册登记为鞍钢集

团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鞍钢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鞍钢集团公司拥有热轧

板、冷轧板、镀锌板、彩涂板、冷轧硅钢、重轨、无缝钢管、线材及钢绳制品等完整的产品系列，拥有世界领先

的钒产业和中国最大的钛产业。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鞍钢集团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１

，

０３６

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鞍钢集团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为人民币

１４８

，

３５３

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

，

６８４

百万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现持有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而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持有本公司

６７．２９％

的股份，为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集团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良好，有能力就协议约定的业务为我公司提供原材料、能源动力、

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及金融服务，同时也有能力按照约定采购公司部分产品、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等，

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鞍钢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能源动力、支持性服务。

２

、本集团向鞍钢集团提供的产品、筛下粉、废钢料、废旧物资和综合性服务以及本集团向鞍钢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产品。

３

、定价原则

在未获得股东批准新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之前，公司将按《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中确定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相关条款执行。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公司大部分原料采购自鞍钢集团，同时也要销售产品等给鞍钢集团。上

述关联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积极

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 所有独立董事均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经过认真地审阅及审慎地调查，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２

、上述关联交易（

１

）为本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

２

）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

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如无可参考比较者）对本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

３

）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４

）有关交易预测交易总额符合公司运营的

实际情况，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３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４

、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

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人在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澳洋顺昌”）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澳洋顺昌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澳洋集团：指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澳洋顺昌：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澳洋顺昌流通股

股份

１

，

８１６

万股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 ：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３

、法定代表人：沈学如

４

、注册资本：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２０５８２００００２３２５３

６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７

、主要经营范围：呢绒、毛纱、毛条、粘胶、服装、鞋帽、工艺美术品（金银制品除外）制造；纺织原料、纺

织产品、染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品）购销；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业务的进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８

、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５８２７０４０６１２６６

１０

、主要股东名称：信息披露义务人澳洋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沈学如，其持有澳洋集团

４１．０９％

股份，为澳洋集团第一大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沈学如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张家港 无

徐利英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张家港 无

郭建康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张家港 无

朱宝元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张家港 无

金伟荣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张家港 无

张立新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张家港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三、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澳洋顺昌股份外，还持有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代码：

００２１７２

）百分之五以上已发行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第三节 持股计划

澳洋集团减持其所持有的澳洋顺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主要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做出，未来仍看好澳

洋顺昌主业的发展前景。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澳洋顺昌

１６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１％

，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证券市场状况继续减少其在澳洋顺昌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澳洋顺昌股份

１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份的

４９．５９％

，全部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澳洋集团所持有的澳洋顺昌权益合计减持

１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占总股份的

４．９８％

，全部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交易。

本次变动后澳洋集团仍持有澳洋顺昌股份

１６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１％

。

二、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姓名

变动前 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澳洋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５９％ １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４．９８％ １６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４４．６１％

三、截至信息披露日，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澳洋顺昌股份的数量为

６０

，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６．６１％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前六个月内无买卖澳洋顺昌股票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文本。

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澳洋顺昌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新泾中路

１０

号

股票简称 澳洋顺昌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４９．５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８％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１６２

，

７４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４４．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澳洋集团”）减持股份的通知：澳洋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８１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８％

，全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澳洋集团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４．６４ １

，

８１６ ４．９８％

自公司上市以来，澳洋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４．９８％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澳洋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８

，

０９０ ４９．５９％ １６

，

２７４ ４４．６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

，

０９０ ４９．５９％ １６

，

２７４ ４４．６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澳洋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59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名称：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公司为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

过

3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0

。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

1880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数量：

0

●

本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其资产负债率大于

70%

，该担

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一、担保概述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申请融资， 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叁仟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鉴于被担保方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率大于

70%

，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工贸

"

）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10

日，注册资本

170

万元，公司

占其注册资本的

88.24%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小河，经营范围：造纸工业的废料回收、加工、

销售；纸业产品、轻纺商品、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汽车零部件的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南方工贸总资产

325.39

万元，负债总额

232.39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0

万元），净资

产

93

万元，资产负债率

71.42%

，

2010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0.71

万元，利润总额

11

万元，净利润

11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南方工贸总资产

7160.1

万元，负债总额

6982.8

万元（其中贷款总

额

0

万元）， 净资产

178.02

万元， 资产负债率

97.52%

，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899.79

万元， 利润总额

85.01

万元，净利润

85.0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方工贸提供融资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2005]120

号）的规定，且被担保人经营稳定，具有偿债能力。董事会认为

上述融资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担保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方工贸业务的发展和提高其盈利能力，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8800

万元，逾期担保累计额为

0

。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

、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58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十七次监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

知，

2011

年

12

月

30

日

15:00

在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亲自出席监事

3

人，公司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温天根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详见公司

2011-059

公告）。

监事会认为， 该担保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和提高其盈利

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此项议案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同意

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57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

知，

2011

年

12

月

30

日

15:00

在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

3

人，

实到

3

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银行存单质押方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延平支行申请融资的议

案》

根据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会议同意公司将所持有

的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的银行存单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延平支行申请融资 （包括但不

限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业务），融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玖仟万元，质押期限从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一年，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南平市南方工贸有限公司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详见公司

2011-059

公告）。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56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不存在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30

日

2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3

、会议地点：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金镖先生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共计

286,138,44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9.66%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节余募集资金全部永久

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大会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预付委托收购原料林基地收购款

4804.155

万元改投

"

订单林业

"

方式建设

原料林基地

69.3

万亩项目；同意公司将林纸一体化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6005.02

万元（含利息收入

1735.40

万

元）全部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286,138,4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

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1-041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各位董事审议，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审

议通过《关于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收购山东泰山民爆器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了完善公司民爆产业链，巩固公司民爆产业的行业地位，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葛洲坝易普力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易普力

"

）以定向增发方式收购山东泰山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山民

爆

"

）股权。

山东泰山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法定代表人于同国，注册资本金

1003.2

万元，经

营范围：民爆器材；雷管壳、加强帽、雷管箍、爆破线、金属管件的生产、销售。泰山民爆由职工持股会、云南

燃一厂和于同国、刘鹏、张顺双、吉浩、李玲等

5

名自然人共同出资，于同国、刘鹏、张顺双、吉浩、李玲等

5

名

自然人出资比例合计

52.77%

。 根据中京民信 （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收购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

2011

）第

0252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泰山民爆资产总额

35,238.12

万元，净资产

12,881.58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于同国、刘鹏、张顺双、吉浩、李玲等

5

名自然人增发

1058.8

万股，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收购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2011

）第

0254

号评估报

告，增发价格为经评估的易普力每股净资产

6.32

元，于同国等

5

名自然人股东以持有的泰山民爆

52.77%

的

股权作为出资认购上述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易普力持有泰山民爆

52.77%

的股权，泰山民爆成为易普力的控股子公司。易普力总

股本增至

31,058.8

万股，本公司持股比例由

62.42%

变为

60.29%

，于同国等

5

名自然人成为易普力的股东，合

计持有易普力

3.41%

的股权。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1-042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新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2011

年度新签合同情况

2011

年度，本公司新签合同额累计

725.3

亿元，为年计划

700

亿元的

103.61%

，比上年度增长

30.43%

。其

中，新签国内工程合同额

417.09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57.51%

；新签国际工程合同额折合人民币

308.21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42.49%

；新签水电工程合同额

317.56

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43.76%

。

二、第四季度重大工程中标情况

2011

年

11

月

27

日，公司收到《科威特大学

-

萨巴赫·塞利姆大学城

3A

标段

1

、

2

号中心服务楼及其附属配

楼项目中标通知书》，项目总工期为

1080

日历天，项目合同金额约为

74,838,588

科威特第纳尔，折合人民币

约

17.24

亿元。

2011

年

12

月

2

日，公司与几内亚城市与住房建设部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正式签署几内亚社会保障房

建设项目博科和科纳克里住房一期建设工程合同，施工工期为

42

个月，合同额为

38.95

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临

2011-04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关联贷款的议案》，

同意给予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原有

40,000

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限

一年，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非融资性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含票据包买衍生方案和代理贴

现）、开立国内信用证及信用证项下押汇（或代付），其中非融资性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证金

比例不低于

30%

，利率及相关费率按本公司定价管理办法执行，由东方希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商

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笔关联交易

的授信额度执行后，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本公司授信总额达到

13

亿元，占本公司上年末

净资产的

1.24%

，资本净额的

0.97%

，属于重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永行。 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新希望投资有限

公司的关联企业。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初始注册资本

2

亿元，

2010

年

10

月增资至

8

亿元。东

方希望集团是实际控制人设在上海的经营管理公司，负责境内外所属

140

家生产和经营企业的人事、财务、

经营的管理和协调，同时负责集团的对外投资和生产原料的集中采购和调配。截至

2011

年

6

月末， 公司总

资产为

1,381,899

万元，总负债为

851,44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530,45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1.61%

，

2011

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为

1,059,454

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40,000

万元 （含原有

40,000

万元授信额度）， 期限一

年。

定价政策说明：利率及相关费率按本公司定价管理办法执行。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

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原有

40,000

万元授信额度）关联

事项符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

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临

2011-04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会议

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表

18

份，收回

18

份，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核销呆账贷款的决议

同意核销四笔不良贷款，本金合计

37,625.03

万元。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王玉贵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的理由是：议案由各个分案组

成，应分别单列表决，否则形成全部赞成或全部反对。

二、关于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关联贷款的决议

详见临

2011-047

号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该议案相关的

2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1-050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08

赣粤债”跟踪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本公司

2008

年发行的认股权和

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08

赣粤债

"

）存续期内（

2008

年

1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

月

27

日），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并公开披露评级结果。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2011

年以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及履行债务情况进行了信息收集

和分析，并结合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等因素，得出了跟踪评级结论，出具了《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2008

年度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大公报

SD[2011]295

号）。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评定，本公司发行的

"08

赣粤债

"

跟踪评级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

稳定。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1-049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支持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继续给予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政支持优惠政策的批复》（赣

府字

[2002]6

号文），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江西省财政厅拨付的财政支持款人民币壹亿零叁佰玖

拾玖万元整。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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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本次会议共收回表决票

9

张，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

100%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新源支行申请银行授信人民币壹亿元整的

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新源支行申请银行授信人民币壹亿元整。

该授信系原有规模滚动授信，授信方式为信用免担保，有效期限为一年。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山支行申请银行授信人民币壹亿伍仟

万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山支行申请银行授信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该授信系原有规模滚动授信，有效期限为一年。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